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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完成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4日发行了2024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发行额为人民币3亿元，票面利率为2.20%，发行期限为2年，兑付日为2026年6月26日。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以及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http://www.

shclearing.com）上刊登的公告。 该期中期票据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次利息随本

金一起兑付。

近日，公司完成了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兑付，本次兑付金额为人民币306,600,000元，

本息合计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13,200,000元。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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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楼

904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0,069,7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2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黎汝雄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长黎汝雄先生、副董事长余健华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财

务负责人林颖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2、总经理余向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余曼妮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559,609 99.7782 309,989 0.1347 200,200 0.08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4,948,581 98.8777 309,989 0.6819 200,200 0.44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该议案已获得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议案1关联股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卓建（中山）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君雅、杨裕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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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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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

6

月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安徽杰冠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杰 冠 商

贸” ）

1,000.00万元 27,900.00万元 是 否

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众源进出

口” ）

1,000.00万元 9,000.00万元 是 否

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 杰 铜

业” ）

7,000.00万元 66,451.26万元 是 否

安徽众永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 永 物

资” ）

1,000.00万元 1,000.00万元 是 否

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永

杰” ）

2,000.00万元 30,300.00万元 是 否

芜湖众源铝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 源 铝

箔” ）

1,000.00万元 32,000.00万元 是 否

安徽众源智造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源智

造” ）

383.30万元 4,259.20万元 是 否

注：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是全部担保人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总计。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2026年6月26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236,710.4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13.6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因经营和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了需提供担保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

保。 相关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协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银行

担保金额（单位：

万元）

1 《保证合同》

安徽众源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众

源新材” ）

杰冠商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

1,000.00

2 《保证合同》 众源进出口 广发银行 1,000.00

3 《保证合同》 永杰铜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支)行

2,000.00

4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

保书》

永杰铜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

5,000.00

5 《保证合同》 众永物资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扬子银

行” ）

1,000.00

6 《保证合同》 芜湖永杰 扬子银行 2,000.00

7 《最高额保证合同》 众源铝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

行

1,000.00

8 《保证合同》

安徽众源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

能源科技” ）

众源智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陵县支行

383.3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15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众源新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8）、《众源新材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2026年5月

16日披露的《众源新材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单位：万元）

截至2026年6月1

日

截至2026年6月26日

担保余额（单位：

万元）

担保余额（单位：

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1

众源新材

杰冠商贸 57,000.00 27,900.00 27,900.00 29,100.00

2 众源进出口 16,000.00 9,000.00 9,000.00 7,000.00

3 永杰铜业 141,000.00 64,451.26 66,451.26 74,548.74

4 众永物资 3,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5 芜湖永杰 46,000.00 30,300.00 30,300.00 15,700.00

6 众源铝箔 43,000.00 32,500.00 32,000.00 11,000.00

7 新能源科技 众源智造 22,000.00 3,875.90 4,259.20 17,740.8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

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杰冠商贸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0200097874504

1

法人 众源进出口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0200584561935

W

法人 永杰铜业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0223664201163P

法人 众永物资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1000MA2UH1T

F0P

法人 芜湖永杰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0223MA8PAC55

4Y

法人 众源铝箔 全资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100%

91340200MA8NWA

AJ3M

法人 众源智造 控股子公司 众源新材持股51.25%

91340223MADJUC-

NB0Y

被担

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

（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以下为单体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杰冠

商贸

101,

923.94

93,525.83 8,398.11

132,

281.12

1,968.51

71,

699.33

65,

269.73

6,429.60

380,

413.90

-573.20

众源

进出

口

26,

922.90

18,906.37 8,016.53

17,

284.76

-241.51

28,

694.08

20,

436.04

8,258.04

55,

403.48

131.91

永杰

铜业

180,

681.68

121,

887.53

58,

794.15

40,

820.80

548.70

166,

978.07

108,

724.31

58,

253.76

131,

407.43

9,926.78

众永

物资

28,

389.05

24,783.27 3,605.78

27,

852.34

8.48

22,

167.27

18,

569.97

3,597.30

75,

663.20

-316.58

芜湖

永杰

90,

525.26

90,336.53 188.74

134,

552.14

-1,

031.72

62,

849.87

61,

629.41

1,220.46

270,

466.07

-1,

035.62

众源

铝箔

35,

409.61

29,658.93 5,750.68 6,490.91 -219.55

31,

932.64

25,

962.41

5,970.23

28,

904.98

-2,

506.44

众源

智造

33,

958.26

16,085.21

17,

873.06

3,619.76 -242.09

37,

592.53

19,

477.38

18,

115.15

19,

326.75

-524.8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杰冠商贸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二）《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三）《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支）行

债务人：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4、无反担保。

（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 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

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4、无反担保。

（五）《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众永物资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六）《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芜湖永杰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七）《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债务人：芜湖众源铝箔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无反担保。

（八）《保证合同》

保证人：安徽众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陵县支行

债务人：安徽众源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担保额度：人民币叁佰捌拾叁万贰仟玖佰伍拾陆元壹角伍分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5、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

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

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6月2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236,710.4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113.6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169,451.26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的81.34%，无逾期担保。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含本次担保金额）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

2026-027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审议的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被担保方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的担保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近日，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联合”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与供销集团（天津）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融资租赁公司”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以售后回租方式融资人民币4,500

万元，租赁期限36个月，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26年5月26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联合提供担保额度

人民币22,000万元，山东联合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77,000万元，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99,000

万元，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在授权期限内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0）。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9

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山东联合以售后回租方式与供销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山东联合

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年利率不超过3.4%，期限3年，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债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融资额度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融资租赁及担保相关业务的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8）。

公司本次为山东联合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事项在上述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

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宏伟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胜利路中段北1号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农药生产；生物农药生产；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农药登记试验；危险化学品生

产；肥料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仪器仪表销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2,845.28 299,614.94

负债总额 185,124.89 212,649.07

资产负债率 67.85% 70.97%

净资产 87,720.40 86,965.88

营业收入 127,508.85 45,902.69

利润总额 -14,737.50 -979.12

净利润 -12,382.38 -844.03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联合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山东联合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出租人：供销集团（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3、租赁物：生产设备

4、租赁成本：人民币4,500万元

5、租赁期限：从起租日至最后一期租金应付日，即36个月。

（二）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

3、债权人：供销集团（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4,5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包含依据变更后的租赁利率计算的利息增加部分、

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

利而发生的费用。

7、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99,000.00万元。本次提供担保

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67,19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07%。 公司的担保均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发生逾期对外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2026-031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9日收到政府补助25,742.00

万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5,742.00万元， 拟计入当期

“其他收益”科目（未经审计）。

2.补助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26年度利润产生正向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对财务数据的实

际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885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6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6

年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

2025

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湖

北证监局指导，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6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9

日（周四）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2026-047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湖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6

年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暨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湖北证监局指导，湖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湖北辖区上市

公司2026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9

日（周四）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与！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58

债券代码：

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百润股份（002568）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6月2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经本公司自查、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公告《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56），2026年半年

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9.51%-25.94%，主要系公司酒类产品业务

及香精香料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净利润相应增加。

2． 公司于2026年6月27日公告 《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57），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6月26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基于对公司业务

及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本次增

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金额合计为人

民币2,500万元至5,000万元（均含本数）。

3．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5．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变化。

6．经核查，除上述所披露事项外，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1．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2．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

2026-035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9日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市崂山区半岛国际大厦18楼）。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71名，代表股份303,387,73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599%。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174,016,745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88,933,298股，该等回购专户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1,085,083,447股。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股份294,219,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114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369名，代表股份9,168,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50%。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369名，代表股份9,168,58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9名，代表股份9,168,5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8450%。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301,266,8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009%； 反对1,

98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535%；弃权1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047,6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6.8677%；反对1,98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6238%；弃权13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08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18,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850%； 反对2,

05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778%；弃权11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7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99,3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6.3409%；反对2,05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4288%；弃权112,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30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0,701,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1146%； 反对2,

53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353%；弃权15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482,3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0.7021%；反对2,5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6400%；弃权15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6578%。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5,852,9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5165%； 反对7,

390,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4361%；弃权14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7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633,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7.8195%；反对7,390,7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0.6099%；弃权14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706%。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62,1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994%； 反对1,

98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559%；弃权1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4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042,9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6.8165%；反对1,98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7024%；弃权13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81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商品期货期权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72,6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3028%； 反对1,

99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587%；弃权1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053,4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6.9310%；反对1,99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7951%；弃权116,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73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197,3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780%； 反对2,

06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806%；弃权1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1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78,1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6.1097%；反对2,06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2.5204%；弃权125,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6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132,2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66%； 反对2,

11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978%；弃权13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7%。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13,0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5.3997%；反对2,11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0886%；弃权138,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11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680,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373%； 反对1,

60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301%；弃权9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2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7,461,3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1.3799%；反对1,60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5425%；弃权98,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77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170,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2692%； 反对2,

11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6970%；弃权1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3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51,3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5.8174%；反对2,11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3.0635%；弃权102,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119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郑茜元

3、结论性意见：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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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0,847,84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0,847,8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3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35名激励对象行权条

件已成就。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7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登记，实际行权数量为16,036,800股，行权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189,484,215股变更为1,205,521,

015股，本次行权股票自行权日起满三年可上市流通。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一重能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2026年6月18日，公司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每股派现金红利0.37元，

每股转增0.3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三一重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29），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期行权股份数量由16,036,800股变更为20,847,84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限售期为自行

权日（2023年7月7日）起三年，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35名，限售股数量合计为20,847,840股，占当前

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31%。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上述限售股将于2026年7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符合行权条件的33名激励

对象实际行权数量为20,883,200股，公司总股本由1,205,521,015股变更为1,226,404,215股。 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一重能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026年6月18日， 公司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以总股本1,226,404,

215股扣除回购账户3,297,414股后的股份1,223,106,801股为基数，每股派现金红利0.37元，每股转

增0.3股，公司总股本由1,226,404,215股变更为1,593,336,255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一重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9）。

除上述情况，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激励对象需遵守《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关于限售期的规定：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在发行人上市后行权认购的股票，应承诺自行权日起三年内不减持，同时承诺上述期

限届满后比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4、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0,847,840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31%。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7月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李 强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7,710,300

2 周福贵 董事 3,855,150

3 余梁为 董事、副总经理 1,014,000

4 杨怀宇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312,000

5 李建涛 核心技术人员 129,870

6 梁家宁 核心技术人员 195,000

7 董召然 核心技术人员 65,520

8 张敬德 核心技术人员 93,600

9 何涛 核心技术人员 124,800

10 武胜飞 核心技术人员 156,000

11 龙利民 核心技术人员 156,000

12 刘云 核心技术人员 124,800

13 唐胜武 核心技术人员 93,600

14 梁湿 核心技术人员 93,600

15 张芹 核心技术人员 124,800

其他激励对象（20人） 6,598,800

合计（35人） 20,847,84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限售股 20,847,840

合计 20,847,840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